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股东会 

之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金杜）接受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会

规则》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包括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和

中国台湾省）境内（以下简称中国境内，仅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涉及法律法规

适用之目的，中国境内特指中国内地）现行有效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指派律师出席了公司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召开的 2025 年度股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并就本次股东会相

关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以下文件，包括但不限

于： 

1. 经公司 2024 年度股东年会审议通过的《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2.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站、香港联合交易所（以下简称香

港联交所）网站刊登的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23 日、2026 年 3 月 27

日、2026 年 4 月 29 日、2026 年 6 月 4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告》； 

3. 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及

上交所网站刊登的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4 日的《关于召开 2025 年度股

东会的通知》（以下简称 A 股《股东会通知》）；公司在香港联交所

网站刊登的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4 日的《2025 年度股东会通知》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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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股通函（以下简称 H 股《股东会通知》及 H 股通函）； 

4. 公司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 

5.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等相关人员的到会登记记录及凭证资料； 

6. 上证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情况的统计结果； 

7. 公司本次股东会议案及涉及相关议案内容的公告等文件； 

8. 其他会议文件。 

公司已向本所保证，公司已向本所披露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出具的

事实并提供了本所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要求公司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

材料、复印材料、承诺函或证明，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

公司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有效的，且文件材料为副

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仅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会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

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

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

意见。本所仅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境内法律法规发表意见，并不根据任何中国

境外法律发表意见。 

本所依据上述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

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公司本次股东会相关事项进行

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本法

律意见书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

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告。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

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并对本次股东会召集和召开的有关

事实以及公司提供的文件进行了核查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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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 

2026 年 6 月 4 日，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召集 2025 年度股东会的议

案》，决定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召开 2025 年度股东会。 

公司以公告形式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经济参

考报》及上交所网站刊登了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4 日的 A 股《股东会通知》，在

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日期为 2026 年 6 月 4 日的 H 股《股东会通知》及 H 股

通函。 

（二）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1.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2.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 2026 年 6 月 26 日 14 点 50 分在北京和香港两

地通过视频连线方式召开，北京会场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中国工

商银行总行，香港会场为香港九龙红磡黄埔花园德丰街 20 号九龙海逸君绰酒

店。现场会议由董事长廖林先生主持。 

3.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会网络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通过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2026年6月26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

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2026 年 6 月 26

日的 9:15-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

议案与 A 股《股东会通知》、H 股《股东会通知》及 H 股通函中公告的时间、

地点、方式、提交会议审议的事项一致。 

金杜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与召集人资格 

根据对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现场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提交

的 A 股股东持股凭证、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的验证、

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的 H 股股东资格确认结果及上证

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提供的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相关信息，出席本次股

东会的股东（含委托代理人）共 3,58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97,743,450,5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3.5405%。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还包括

本所律师，公司董事、相关高级管理层成员列席了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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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资格，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验证，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 H 股股东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确

定，我们无法对该等股东的资格进行核查，在该等参与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

股东及 H 股股东的资格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前提下，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会议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

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 A 股《股东会通知》、H 股《股东会通知》及 H

股通函相符，没有出现修改原议案或增加新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经本所律师见

证，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了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现场

会议的表决由本所律师、股东代表、上海立信维一软件有限公司代表、香港中

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代表等共同进行了计票、监票。 

3.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在规定的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

会网络投票系统或互联网投票平台行使了表决权，网络投票结束后，上证所信

息网络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统计数据文件。 

4.会议主持人结合投票的统计结果，宣布了议案的表决情况，并根据表决

结果宣布了议案的通过情况。 

（二）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6,623,02

8,747 
99.6237 

1,027,886,

166 
0.3452 92,535,686 0.0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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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聘请 2026 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3.《关于 2026 年度对外捐赠额度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4.《关于选举刘芳女士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之表决结果如下： 

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根据表决结果，刘芳女士当选为公司非执行董事，其非执行董事任职自公

司公告后生效。 

5.《关于 2024 年度董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7,710,03

4,084 
99.9888 23,299,013 0.0078 10,117,502 0.0034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359,023,566 99.5406 5,051,329 0.2131 5,835,630 0.2463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7,537,84

2,624 
99.9309 

196,111,44

8 
0.0659 9,496,527 0.0032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6,676,12

3,798 
99.6415 

1,056,895,

768 
0.3550 10,431,033 0.0035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299,376,254 97.0238 64,386,110 2.7168 6,148,161 0.25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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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A 股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6.《关于 2024 年度监事薪酬清算方案的议案》之表决结果如下： 

 

相关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不等于 100%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以及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符合《公司

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的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以下无正文，为签章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7,726,61

9,179 
99.9943 6,574,136 0.0022 10,257,284 0.0035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357,853,589 99.4912 6,106,676 0.2577 5,950,260 0.2511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合计 

297,726,89

5,584 
99.9944 6,268,546 0.0021 10,286,469 0.0035 




